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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为落实《关于研究解决罗阳街道塱头村塘贝岭小组博罗新天地商业改造项目

建设问题工作会议纪要》（博府纪〔2021〕48 号），盘活现有闲置土地，增加

集体收入，解决村民就业等问题，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第二条 规划范围

项目位于罗阳街道，规划范围北临博罗大道中，西临怡景路，南侧为已建商

业和住宅楼，东侧为已建小区。用地编号为 LT01-01 地块，计算指标用地面积为

14943 平方米。

第三条 使用原则

2023 年 2 月 1 日本规划经博罗县人民政府批准实施，批复文件为《博罗县

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博罗县城梅花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等议题的批复》（博府

函〔2023﹞16 号）。

本规划经博罗县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执行，范围内的一切开发建设和土地利

用活动，均应符合文本和图则的规定，并应符合国家、广东省、惠州市和博罗县

的有关政策、法律和规范的相关规定。

第二章 用地规模

第四条 用地规模

LT01-01地块规划用地面积 14943平方米。规划用地性质为 0901（商业用地），

用地兼容性为 0902（商务金融用地）、0903（娱乐康体用地）。

第三章 地块划分及编码

第五条 地块划分

规划区代码以“塱头”的汉语拼音首字母组合，结合道路界线划分 1个管理

单元，为 LT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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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地块编码

地块编码采用“管理单元＋地块代码”的二级编码办法，地块代码以两位阿

拉伯数字表示，如 LT01-01 即表示塱头 01 号管理单元的 01 号地块。规划范围为

1个地块，地块编码为 LT01-01。

第七条 其它规定

本规划所确定的地块界线，并不一定代表实际开发的用地红线范围，在实际

地块开发建设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地块进行合并或细分。

受制于规划编制过程中所获取的地形图、影像图的精准度，以及部分规划道

路边线与实际建设道路边线存在的偏差，地块的计算指标用地界线、权属界线可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微调、修正。

第四章 建设用地性质控制

第八条 土地使用性质

规划土地使用性质按《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

行）》细分至二级类。

第九条 规划用地构成

LT01-01 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 0901（商业用地）。

第十条 土地使用兼容性

（1）LT01-01 地块用地兼容性为 0902（商务金融用地）、0903（娱乐康体

用地）。

（2）其他规定

本规划确定的用地性质为地块的主导用地性质，可按照相关规定兼容部分其

它用地。

规划范围内进行土地开发时，确需变更规划土地使用性质的，应符合土地使

用性质的兼容性规定，并经博罗县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但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等不得

任意改变其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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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设用地使用强度控制

第十一条 总体要求

（1）规划区内城市建设用地的各项建设项目必须满足图则开发强度控制指

标的规定，凡超出图则建筑容量控制指标的建设项目，应按程序上报审批。

（2）地块的土地使用强度以计容积率建筑面积为总控制指标，在执行过程

中，对图则确定的地块进行合并或细分开发时，应保证土地的开发强度、环境容

量、配套设施及开发总量不变。

第十二条 绿地率

LT01-01 地块绿地率≥15%。

第十三条 容积率

LT01-01 地块容积率≤1.8。

第十四条 其他规定

（1）规划范围内已有规划审批或已批并出让的设计条件告知书等政府批件

且明确建设指标的用地，其具体建设指标及配套设施依据政府批件执行。

（2）非独立占地的配套设施可依据实际开发情况确定布局位置，但配建规

模不得缩减。

第八章 道路交通规划

第十五条 城市道路系统规划

规划范围周边道路均为现状路，依据《博罗县县城总体规划（2011-2025 年）》

的有关要求，构建层次分明、等级有序、功能清晰的路网系统，规划范围北侧现

状道路（博罗大道中）和西侧现状道路（怡景路）均为现状城市干道，东侧现状

道路为城市支路。

第十六条 交通设施规划

配建停车场（库）：规划区内各类用地的停车位配建标准按《惠州市城乡规

划管理技术规定》（2020 年）执行。LT01-01 地块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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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平方米计容积率建筑面积≥1个。

第十七条 其它规定

（1）道路红线内用地为道路及道路绿化专用，禁止建设与道路交通设施无

关的建筑物和构筑物。

（2）建筑退让城市道路红线用地的使用应服从城市规划建设的需要，该部

分用地属于城市公共开敞空间，不得用于经营性用途。

第九章 配套设施规划

第十八条 配套设施规划

LT01-01 地块配套设施：5G 通信基站机房及配套设施 1 处，建筑面积≥35

平方米；配电网开关站 1处，建筑面积≥60平方米，公共厕所 1处，建筑面积

≥60平方米，垃圾收集点 1处，建筑面积≥10平方米；污水处理设施 1处、农

贸市场 1处。

配套设施数量、规模与位置详见附表 1。

第十九条 其它规定

规划确定的配套设施是为本片区及周边片区服务的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地

块合并开发时，确定的上述设施确需修改的，应报县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定。

第十章 市政公用设施规划

第二十条 给水工程规划

（1）规划区最高日用水量为 224.15立方米/日。

（2）规划区供水由博罗县城水厂供给。

（3）规划区内部形成环状给水管网。保留博罗大道中和怡景路 DN300现状

给水主管，通过博罗大道中和怡景路现状 DN300给水主管供水至规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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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雨水工程规划

（1）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

规划区内雨水量采用惠州市暴雨强度公式和雨水量流量计算，雨水重现期采

用 3年一遇。

（2）雨水管网规划

规划保留博罗大道中现状雨水管及怡景路现状雨水箱涵，地块内的雨水通过

设置雨水管收集后接入怡景路现状雨水箱涵，最后汇入现状河道。

第二十二条 污水工程规划

（1）规划区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制。

（2）规划范围平均日污水总量为 162.88立方米/日。

（3）污水管网规划

规划保留怡景路现状 DN500污水管，规划区地块的污水通过设置污水管收

集污水后排入怡景路现状的污水管。污水最终排入县城污水处理厂处理。

第二十三条 电力工程规划

（1）用电负荷

规划区电源由 110kV光明站提供，用电负荷为 1192千瓦。

（2）10kV开关站

规划区设置 10kV开关站 1处。

第二十四条 通信工程规划

（1）通信设施规划

规划新建 5G通信基站 1座。

（2）通信管道规划

规划区内的通信管线由博罗大道中和怡景路的现状通信管线引入。

第二十五条 综合防灾规划

（1）抗震防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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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范围位于抗震设防烈度为Ⅵ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05g，设计

地震分组为第一组。规划以公园绿地作为主要的避震疏散场地，结合现状道路形

成完善的避震疏散通道系统。

（2）人民防空规划

规划区按照二类防空城市的要求进行设防。

第二十六条 其它规定

规划雨水、污水、电力、环卫、消防等市政设施，可在专项规划中进行深化。

第十一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成果组成

本规划文本和图则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二者同时使用，不可分割。

第二十八条 规划修改

规划如需调整或修改，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广东省

城乡规划条例》和《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九条 规划法定效力

本规划经博罗县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条 解释权

本规划的解释权属博罗县自然资源局。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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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序号 设施名称 数量 建筑面积（㎡）

1 5G通信基站机房及配套设施 1 ≥35
2 配电网开关站 1 ≥60
3 公共厕所 1 ≥60
4 垃圾收集点 1 ≥10
5 农贸市场 1 —

6 污水处理设施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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